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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習「專題研究」、「專題實作」課程學生必須在預選「專題研究」時即找

妥指導教授。 

1.1、  「專題研究」未修習者不得續修「專題實作」。 

1.2、 若因參與國外地區交換學生活動，或有其他須提前修習專題之正當

理由，經「專題聯合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可提出提前修習專題研

究與專題實作之申請。 

2、 每組以3人為原則，由指導教授決定之。 

3、 每位老師同時指導的專題生以不超過15人為原則。 

4、 每位修習「專題研究」與「專題實作」之同學均於該選修學期聆聽至少6

場本系舉辦之專題演講，並當場撰寫心得報告，演講後由助教收回繳至指

導教授處。 

4.1、 修習「專題研究」或「專題實作」課程時間至國外參與交換學生

者，當學期規定演講場次為4場，自選適合(符合)之活動參予並撰寫

心得報告(含參與證明)，回國後列為評分項目。 

4.2、 於指導教授同意的前提下, 學生可以其他參訪或非本系演講替代本系

安排之演講, 惟場次以2場為限。 

5、 每少聽一場專題演講扣總分5分，多聽場次每場最多加2分。 

6、 聯合評審方式僅限於「專題實作」施行之，「專題研究」成績由指導教授

評定之。 

7、 修習「專題實作」同學須在當學期依系上公告提出專題書審申請，並經書

審委員審核通過，始可參加專題聯合評審。 



7.1、 該組若有交換學生者因回國時程不及參加聯合評審，該組可於書審

結果公告後一周內提出延後評審申請，依學校期末考補考時程辦

理，或以視訊共同參與聯合評審。 

8、 同學在提出專題書審申請時，請以完整作品形式撰寫內容並繳交，須檢附

「專題聯合評審申請書」及「專題報告書」各一份，同時報告書需經過文

獻比對系統，相似度須小於等於20%，供專題聯合評審委員會審查。 

9、 書審結果達委員1/2以上審查不通過者，不得參加聯合評審，且期末成績不

及格。 

10、 專題作品已參加全國性應用競賽者，認定標準依教育部規定，獲獎含佳作

以上，視為通過書審，直接進入聯合評審。 

11、 聯合評審由校外專家學者三位共同擔任評審，每組報告時間以海報形式和

系統展示報告十五分鐘為原則，成績則由三位校外委員、專題小組委員及

指導教師共同評定。聯合評審前請依系上規定繳交相關資料。 

12、 如欲更換指導教授，需經雙方指導教授簽名同意，限於學期間提出申請，

而更換教師當學期不得提出聯合評審申請。 

 


